通  報
一、本社區自101年2月1日起發放汽、機車及腳踏車停車證，請住戶至管理中心領取以保障個人權益。
二、進入本社區停車場停放之車輛，敬請張貼停車證，以利稽核。
三、未張貼停車證車輛禁止進入本社區停車場停放。
翡冷翠管委會
公告字號：翡冷翠（二）告字第1010101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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